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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884 年，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成功攫取刚果
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后，他开始掠夺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劳动力不

足是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于是，利奥波德二世派出代表余式尔与中
国当时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签订了 《中国与刚果专章》，但
是由于当时国内政局变化，该专章并未获得中国政府正式批准，未能

生效。该专章的内容简明扼要，仅专款两条。但是，如今各种文献对
该专章的表述却存在诸多不同，关于签约时间、签约地点及签约人物
等方面的差异屡见不鲜。在文中，列举和比较了该专章的五个中文版
本之间的差异。根据文献资料的比较，可以确定签约时间为 1898 年
7 月 10 日，签约人物———中国方面的代表是李鸿章，刚果方面的代
表是余式尔。至于签约地点，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还无从得知，这
点需要进一步考证。而签约内容，各个版本基本上大同小异———表述
上略有不同，不存在实质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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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中国与刚果自由国曾签订了 《中国与刚果专章》，该专章主



要是为刚果自由国招募华工，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政局瞬息万变，在该专

章议定后，中国的签约代表即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退出总理衙门

外调广东，这使得李鸿章经手的该专章未能获得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因

而，该专章未生效，也没能实现利奥波德二世从中国招募华工的目的。通
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可以发现各种不同文献对该专章的签约时间、地
点、人物等方面的表述有一定的出入，存在诸多差异。所以，笔者尝试厘
清这些差异，尽量还原该专章的真实面貌。

一 问题的缘起

1884 年年底的柏林国际会议———分赃会议，比利时、法国、葡萄牙、

英国、美国、德国等达成关于瓜分刚果河流域的协议，比利时国王利奥波
德二世获得了刚果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该地区成为他的私人领地。从
此，以利奥波德二世为君主的 “刚果自由国”成立。其实，这里的 “自
由”并非真正的自由，“自由”是指 “它不受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控制。

它是利奥波德本人的私人帝国。事实上，它不过是非洲人 ‘自由’地受
难于利奥波德这一非洲最残酷的殖民政权而已”①。

1887 年，利奥波德二世遣使到中国，想要招募华工到刚果自由国。

比利时驻华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为刚果自由国招工。总理衙门以刚果自
由国和中国没有条约关系为由，没有允许比利时为刚果自由国招工。
“1892 年，刚果自由国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与以澳门为据点的葡
萄牙劳工贩子打通关节，并委托其在中国为刚果自由国招募劳工。”② “刚
果自由国”此次共招募 542 人，其中有 536 名男子和 6 名男童。但是，由
于“修筑铁路的工作环境恶劣，气候条件极度不适，各种疾病蔓延流行，

加上食宿待遇差，监工虐待劳工，华工有的病倒，有的逃跑，有的进行反

抗，结果大部分葬身莽林”③。在刚果自由国，华工的遭遇极其悲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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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刚果自由国对华工的表现也并不满意——— “表示不拟再招华工”①。
出于掠夺刚果自由国矿产资源的现实需要，利奥波德二世仍然继续挖

空心思地想要继续招募华工。为了更加名正言顺地招募中国人去 “刚果
自由国”开凿矿山、修建铁路，就需要相关外交文件的保证。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成立以他为君主的刚果自由国后，为了顺利

地从中国招募华工到刚果自由国，所以，竭力想要实现从中国招募华工到

刚果自由国的意图。为了达到利奥波德二世招募华工的目标，作为刚果自
由国的全权代表余式尔伯爵，他为了中国与刚果专章的签订，可谓费尽心

机。最后，终于促成了《中国与刚果专章》。
1898 年，中国与刚果自由国签订了 《中国与刚果专章》，但笔者对相
关资料的查阅发现该专章的签约时间、签约地点及签约人物等方面均有一
定争议。签约时间众说纷纭，签约地点难以确定，签约人物也存在诸多差
异。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专章的细节进行考证，厘清诸多的争
议，还原该专章的真实面貌。

二 《中国与刚果专章》的诸多版本及差异对比

如今，关于《中国与刚果专章》的表述不一，众说纷纭。主要有以
下几个:

版本一: 依照艾周昌、沐涛所编著的 《中非关系史》关于 《中国与
刚果国专章》的相关表述，全文如下所示。

“ ( 1898 年) 5 月 22 日，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与余式尔签订了该条
约，全文如下:

中国与刚果国专章

大清国与大刚果自主国和好通商之约，拟照所奉合式之权，现将专款

彼此议定，速即施行。
一、中国与各国所立约内，凡载身家财产与审案之权，其如何待遇各

国者，今亦可施诸刚果自主之国。
二、议定中国民人可随意迁往刚果自主之国境内侨寓、居住，凡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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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静者之财产，皆可购买执业，并能更易业主，至行船、经商、工艺
各事，其待华民与待最优国之人民相同。

现各大臣先为亲笔画押，盖用关防，以昭信守。”①

版本二: 依照王铁崖所编《中外旧约章汇编 ( 第一册) 》中关于 《中
国与刚果国专章》 ( 本书称为《天津专章》) 的相关表述，全文如下所示。

1898—22—刚果
天津专章②

一八九八年七月十日，光绪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二日，天津。

大清国与大刚果自主国和好通商之约，拟照所奉合式之权，现将专款

彼此议订，速即施行。

一、中国与各国所立约内，凡载身家、财产与审案之权，其如何待遇
各国者，今亦可施诸刚果自主之国。

二、议定中国民人可随意迁往刚果自主之国境内侨寓、居住，凡一切
动者、静者之财产，皆可购买、执业，并能更易业主。至行船、经商、工
艺各事，其待华民与待最优国之民人相同。

现各大臣先为亲笔画押，盖用关防，以昭信守。

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一等素毅伯李

大刚果国钦差全权大臣伯爵余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版本三: 依照《清史稿 卷一百六十 志一百三十五 邦交八》关
于《中国与刚果专章》的表述如下③:

刚果在亚非利加州刚果河左右。光绪二十四年六月，遣其使臣余式尔
来华，请订和好通商之约，许之。先是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刚果国外部大
臣伊特倭照会中国，谓: “奉命充外部大臣，愿与中国开通往来，遇有交
涉事件，必当妥善办理。尚望贵王大臣推诚相待，以敦睦谊。”至是乃订
简明条约二条: 一、中国与各国所立约内，凡载身家、财产与审案之权，

852 非洲研究

①

②

③

艾周昌、沐涛: 《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8 页。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 第一册)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第 785 页。

赵尔巽: 《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4698—4699 页。



其如何待遇各国者，今亦可施诸刚果自主之国。二、议定中国民人可随意
迁往刚果自主之国境内侨寓居住，凡一切动产不动产，皆可购买执业，并

可更易业主。至行船、经商、工艺各事，其待华民与待最优国之民人相
同。各大臣先为亲笔画押，盖用关防，以昭信守。
版本四: 依照《清季外交史料 一三二 一四》关于 《中国与刚果

专章》的表述如下①:
大清国与大刚果自主国和好通商之约拟照所奉合式之权现将专款彼此

议定速即施行

一 中国与各国所立约内凡载身家财产与审案之权其如何待遇各国者

今亦可施诸刚果自主之国

二 议定中国民人可随意迁往刚果自主之国境内侨寓居住凡一切动者

静者之财产皆可购买执业并能更易业主至行船经商工艺各事其待华民与待

最优国之民人相同

现各大臣现为亲笔画押盖用关防以昭信守

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一等素毅伯李大刚果国钦差全

权大臣伯爵余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北京互换

版本五: 依照《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 第八辑 第九辑 第十辑) 》中
“第九辑”中关于《中国与刚果专章》的全文如下②:
中国与刚果国专章，1898 年 7 月 10 日
大清国与大刚果自主国和好通商之约，拟照所奉合式之权，现将专款

彼此议定，速即施行:

( 一) 中国与各国所立约内，凡载身家财产与审案之权，其如何待遇

各国者，亦可施诸刚果自主国。
( 二) 议定中国民人可随意迁往刚果自主之国境内侨寓居住。凡一切

动者静者之财产皆可购买执业，并能更易业主。至行船、经商、工艺各
事，其待华民与待最优国之民人相同。
现各大臣先为亲笔画押以昭信守。大清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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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殿大学士、一等素毅伯李鸿章
大刚果国领差全权大臣伯爵余式尔

仔细对照以上五个《中国与刚果国专章》的版本，《清史稿》和 《清
季外交史料》的可靠性较好，综合各个版本，可以发现:

表 1 五个版本的对比

版本一 版本二 版本三 版本四 版本五

时间 5 月 22 日
七月十日 ( 公历)

五月二十二日 ( 农历)
不详 五月二十二日 7 月 10 日

地点 不详 天津 不详 北京 不详

中国代表 李鸿章 李鸿章 不详 李鸿章 李鸿章

刚果代表 余式尔 余式尔 不详 余式尔 余式尔

专章内容 ——— ——— ——— ——— ———

在签约时间方面，有些版本是 1898 年 5 月 22 日，有些版本是 1898
年 7 月 10 日。通过对 “1898 年” ( 戊戌年) 农历 ( 阴历) 和公历的推
算，可以发现，1898 年“7 月 10 日”与当年的 “五月廿二”的农历日期
正好对应。当年 7 月份的公历日期 ( 表格中的阿拉伯数字) 和农历日期
一一对应，如表 2 所示:

表 2 公历: 1898 年 7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五月十三

2

五月十四

3

五月十五

4

五月十六

5

五月十七

6

五月十八

7

五月十九

8

五月二十

9

五月廿一

10

五月廿二

11

五月廿三

12

五月廿四

13

五月廿五

14

五月廿六

15

五月廿七

16

五月廿八

17

五月廿九

18

五月三十

19

六月初一

20

六月初二

21

六月初三

22

六月初四

23

六月初五
24

六月初六

25

六月初七

26

六月初八

27

六月初九

28

六月初十

28

六月十一

30

六月十二
31

六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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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于日期的争议，主要是混淆了农历和公历的差异，这才导致

出现了不同版本之间的签约日期的差异。所以，经过五个版本的对比，可
以确定《中国与刚果专章》的签约时间———按照公历，应是 1898 年 7 月
10 日 ( 按照农历，这一天就是当年的五月廿二) 。也就是说，当年 ( 1898
年) 的“7 月 10 日”和“五月廿二”确属同一天。至此，根据五个版本
的对比，及对当年公历和农历日期的对照，签约时间基本确定。
在签约地点方面，版本一、版本三和版本五关于 “中国与刚果国专

章”中的相关表述并未出现 “地点”，所以，签约地点不得而知; 而版本
二中将《中国与刚果国专章》直接描述为《天津专章》，显而易见，签约
地点应该是“天津”。版本四标明地点是 “北京”。也就是五个版本只有
两个版本有对地点的描述。在 “签约地点”上，由于史料的欠缺，笔者
无法确认签约地点。
在双方的签约代表方面，通过比对五个版本，可以确定: 大清国的签

约代表是李鸿章，刚果自由国的签约代表是余式尔。
在名称方面，虽是同一专章，版本一和版本五都将该专章直接称为

“中国与刚果国专章”，版本二中明确地说明签约地点为 “天津”，也将该
专章称为“天津专章”，版本三和版本四都没有 “名称”。
关于《中国与刚果专章》的内容，每个版本的表述有一定差异。但

内容基本一致，没有太大的出入。在事件本质上，表述基本一致。只有部
分版本的表述有一定差异。例如，版本一在专章内容中第一次使用的是
“民人”，而第二次使用 “人民”; 而其他版本相应的两处都是使用 “民
人”。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使用 “民人”更符合现实情况，而 “人民”
显得突兀、不合时宜。笔者判断，应是版本一在引用资料过程出现的纰
漏，当然，也可能是引用资料本身的问题。而版本三关于 “一切动产、
不动产”的描述，其他版本的说法是“一切动者、静者之财产”，由于这
两种说法的意义基本相同，所以，没有产生歧义。此处的差别基本可以忽
略不计。
上述内容是关于 《中国与刚果国专章》有争议部分的详细分析，专

章简明扼要，一目了然。很明显，这是关于华工出国后的相关权利及刚果
自由国合法从中国“招募华工”的专章。
但是，《中国与刚果国专章》未获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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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章签订于戊戌变法期间，当时中国政局变幻莫测、错综复杂，充满了
诸多不确定性，专章议成不久，国内政局变化，“李鸿章退出总理衙门外
调广东，他所经手议定的中国与刚果国专约始终未由中国政府正式批

准”①。因而，该专章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利奥波德二世也未能实现他
在中国招募华工的目的。《中国与刚果国专章》是一个无效的专章，未发
挥起初赋予它的功能和作用。

三 评价

《中国与刚果专章》内容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虽然专章极其简洁，

但是目前已有的多种版本却出现了签约时间、签约地点、两国签约代表、
专章名称及专章内容表述方面的差异。
该专章于 1898 年签订，至今 117 年，其实，时间并不久远。但是，

为什么《中国与刚果专章》在各种文献中会出现诸多差异呢? 应有如下
几种可能的原因:

第一，在清朝末年，与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国家的地
位相比，刚果自由国的地位可谓微不足道。因此，中国与刚果自由国签订
的该专章也未能引起史学家及学者的足够重视，甚至可以说，从未引起重

视。从签订之时起，关注度就很低，所以，以后 “以讹传讹”更是在所
难免。
第二，该专章并未获得中国政府正式批准，未能真正发挥作用。这进

一步表明了该专章确实影响力有限，是未产生实际影响的专章，自然

“无人问津”。像《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及 《辛丑条约》这样非常有
影响力的条约自会载入史册，这些条约的签约时间、签约地点、签约代表
也不会出现像《中国与刚果专章》记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第三，学者在引用该专章过程中出现的纰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相

关学者的学术态度不够严谨，没有经过仔细地考证，导致“以讹传讹”。
当然，由于资料的局限，本文也存在明显不足。仅仅采用各种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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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本的《中国与刚果专章》并不能有效地还原该专章的原貌，若可
以找到该专章的其他外国语版本，可以更好地厘清现存的这些问题。本文
关于签约时间和签约人物方面的相关材料不够有说服力，也未能明确该专

章的“签约地点”这个问题，以上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还需继续查
证更为翔实的相关史料。
通过对《中国与刚果专章》诸多版本的产生原因的反思，我们应该

践行严谨的学术精神，学术研究不是儿戏，不可编造，不含虚假。尽量做
到客观、真实、可信。若历史可任意篡改，那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现在
也就丧失了存在的依据。忘记过去，等于背叛现在。所以，尊重历史，才
能尊重现在，才配着眼未来。

( 责任编辑 李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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